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圍區會害民生 反對派乞人憎
提商「反修例」議案被拒爆粗鬧事 指罵民政專員累區會腰斬

近日有極端人士聲稱不滿無綫電視（TVB）關於修
例風波的新聞報道，發起抵制TVB廣告商的活動，
導致發生寶礦力等個別公司抽起TVB廣告的風波。
奇怪的是，面對有企業以抽廣告赤裸裸干預新聞自
由，這麼嚴重的問題，一向以維護新聞自由自居的香
港記協，竟然好似失了蹤，沒有一個字譴責。資深行
家指出：「記協經常就涉及新聞自由的事件表態，動
輒對政府和有關方面扣上打壓新聞自由的帽子；

但是對TVB被抽廣告事件，就裝聾
扮啞。事件暴露記

協對新聞自由持雙重標準，極盡偽善。」
「企業抽起廣告宣傳，藉廣告影響傳媒新聞的編輯
自主，不僅是違背商業道德那麼簡單，而是打壓、干
預新聞自由，是犯天條的大錯。」資深行家指出。
資深行家舉例說，2014年2月23日，記協發起

「企硬反滅聲」遊行，聲言是抗議《蘋果日報》被
人抽廣告，質疑事涉政治打壓，並要求政府捍衛新
聞自由云云。此後有人指出，《蘋果日報》廣告減
少，其實是因為《蘋果日報》胡編亂造、質素下
跌、銷量下跌，廣告自然少了。但是，當時記協擺
出一副大義凛然的姿態，高舉捍衛新聞自由的大
旗，捍衛《蘋果日報》的利益。
不過，這次個別企業抽起廣告抵制TVB的做法，

完全是政治干涉商業，更是擺明車馬干預新聞自由，

卻不見記協抗議TVB被人抽廣告，譴責那些抽起廣
告的企業。到目前，記協不聞不問，當無事發生，
資深行家表示：「記協明顯持雙重標準，違背作為
新聞從業員團體的基本責任和操守，應受到譴
責。」
資深行家繼續數落記協的雙重標準：「上周日的

九龍大遊行，一如所料再次引發暴力衝突。其中，
一些記者裝扮的人，不知是有心或無意，屢屢企在
暴徒與警察之間，在警方表示將進行清場時，不但
沒有讓開，反而與一些反對派議員企在暴徒前面，
『零距離』採訪，直情如同『人盾』，妨礙警方清
場工作。事後記協及攝影記者協會發出所謂譴責聲
明，指多名記者遭警員多次用盾牌推撞，嚴厲譴責
警方干預新聞採訪；但是，有極端分子近日在網上

呼籲衝擊大公報、文匯報，語帶恐嚇，而且大文集
團有工作人員被暴徒襲擊，可惜，至今未見記協出
來譴責暴力破壞新聞自由。」
資深行家認為：「記協其實同反對派一樣，只問

立場，不問是非，只是保障同立場傳媒的利益，相
同立場，就有新聞自由；不同立場，就貴客自理，
甚至對公然暴
力打壓、抽廣
告干預傳媒，
一概闊佬懶
理，記協還有
多少公信力，
大家心知肚
明。」

雙重標準毫不掩飾 港記協極盡偽善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川）有激進分子近日在大埔所
謂「連儂牆」張貼個別警員的個人資料，私隱專員昨日發
表聲明，即使該等資料從公共領域取得，倘有人收集及披
露個人資料以達欺凌、具煽動性和恫嚇的不法目的，是不
合法、不公平及違反《個人資料（私隱）條例》的保障資
料原則或其規定和其他有關法律。違反《私隱條例》有可
能構成刑事罪行，最高刑罰為罰款港幣100萬元及監禁5
年。

公共領域「取料」亦一樣
私隱專員在聲明中透露，截至昨日下午5時正，公署未

有接獲有關警員個人資料被張貼於「連儂牆」的投訴，但
他提醒，任何人披露其他人士的個人資料，包括公開展示
有關資料時，無論該等資料是否從公共領域取得，都必須
考慮收集和使用相關資料的手法是否合法和公平。
「若收集及披露個人資料以達欺凌、具煽動性和恫嚇的

不法目的，那肯定是不合法、不公平及違反《個人資料
（私隱）條例》的保障資料原則或其規定和其他有關法
律。」他說。

私隱專員促補救 不執行屬刑罪
私隱專員再三強調，任何人都必須尊重他人個人資料私

隱，而類似的欺凌行為亦可能涉及其他民事和刑事的法律
責任。任何人如違反《私隱條例》的保障資料原則，私隱
專員可發出執行通知，指令違反者/機構採取補救措施。
不遵守執行通知屬於刑事罪行，一經定罪，可被判處最高
罰款港幣5萬元及監禁兩年。
私隱專員並表示，任何人如懷疑其個人資料私隱受到侵

犯，而又能提供表面證據，可以向公署投訴。根據《私隱
條例》第六十四（1）條規定，在未經資料使用者同意
下，任何人出於以下意圖披露取自該資料使用者的某資料
當事人的任何個人資料，即屬犯罪：
1.以獲取金錢上或其他財產上得益，不論是為了令該人

或另一人受惠；或
2.導致該資料當事人蒙受金錢上或其他財產上損失。
《私隱條例》第六十四（2）條亦規定，在未經資料使

用者同意下，如任何人披露取自該資料使用者的某資料當
事人的任何個人資料，而該項披露導致該資料當事人蒙受
心理傷害，不論其意圖如何，該人亦屬犯罪。

最高可罰款百萬及囚5年
私隱專員指，違反《私隱條例》第六十四條的規定，

最高刑罰是罰款港幣100萬元及監禁5年。至於個案是
否涉及違反《私隱條例》第六十四條，將取決於案件中的所有相
關事實，不能一概而論。警方將就此進行刑事調查，並由律政司
決定是否向個別人等或機構提出檢控。至於有關刑事法例如何執
行，則完全由執法機構根據相關法律規定的程序及證據等而決
定。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激進分子近日在
各區大搞所謂「連儂牆」，肆意未經批准違法張
貼標語，食物及衛生局局長陳肇始昨日在一公開
活動後被問到食環署會否清理各區的所謂「連儂
牆」時指，若收到「連儂牆」影響環境衛生的投
訴，食環署會實地視察及評估，再決定如何跟
進。
根據香港法例第一百三十二章《公眾衛生及市

政條例》104A條《禁止未經准許而展示招貼或
海報》、104C條《將招貼及海報移走的權力》
等相關法例，倘有人未經許可展示宣傳品，食環
署有權在不作通知下移除有關物品，及向相關人
士採取法律行動和追討有關費用。

倘任何人就第104A（1）或104B（1）條所訂
罪行而被定罪，則作出定罪判決的法庭可命令該
人繳付將犯罪所關乎的招貼或海報移走的費用或
預算費用，以附加於該人因該罪行可處的刑罰
上，或替代該等刑罰。
同時，根據《定額罰款（公眾地方潔淨罪行）

條例》向非法展示招貼或海報的違例人士發出
1,500元定額罰款通知書，並會撿走有關招貼及
易拉架等展示器具。

地署：聯合行動僅針對違泊單車
另外，有反對派支持者近日聲稱，政府跨部門

今日會在大埔區採取聯合行動「清洗太平地」，

移除大埔墟港鐵站附近行人隧道的所謂「連儂
牆」。地政總署昨日表示，該次行動只針對違例
停泊的單車，並依法接管及移走有關單車，不涉
及在隧道牆上張貼的反對修例單張。

個個都出嚟抽水，你估反對派支持
者個個都想俾你抽水？民主黨立法會議
員、北區區議員林卓廷經常被街坊批評
不理區內事務、態度惡劣、不見人影，
惟日前有反對派中人在上水建立所謂

「連儂牆」時，林卓廷就站在「連儂牆」前派傳單抽
水。有街坊氣憤於網上發帖批評︰「林卓廷議員於我
地（哋）連儂牆前面派D（啲） 唔關事既（嘅）宣
（傳）單，此乃騎劫我地（哋）自發活動之行為！我
們在上水建設『連儂牆』一個多星期先第一（次）見
林議員，我係（喺）度想講議員唔係咁做！」
網民「Chow Pang」前晚在facebook群組「上水人
大聯盟」發帖，向網民講所謂「連儂牆」現況，並強
調該牆為街坊、義工自發設立，無政黨背景。他在帖
中更貼出林卓廷站在所謂「連儂牆」前派傳單的相
片，批評林卓廷騎劫活動。
反對派時事評論員王岸然（真名黃覺岸）亦有耳聞
目睹街坊的不滿，在fb以「高佬（指林卓廷）抽水上
水『連儂牆』比（俾）人×」為題發帖，說自己前晚
路經上水火車站「連儂牆」，「見到牆頂貼了這張大
照片中人好熟口面，咪民主黨個高佬？仲有標語×民
主黨抽水，於是八卦了解下。」

正義市民：民主黨，賣香港
他續說，石湖墟是林卓廷當選的區，「但平日極少
見人，年青（輕）市民自發搞『連儂牆』已經幾天，
我都見到同影左（咗）相，高佬辦無理會無做野

（嘢）亦無幫手，可能見居民對『連儂牆』反應熱
烈，今日高佬突然現身企係（喺）樹（處）派單張，
擺個樣個『連儂牆』係佢搞，佢係大佬咁款，居民行
經會當佢係，結果……有正義市民上前怒×『民主
黨，賣香港』。」
王岸然亦批評林卓廷「無恥抽水」，形容他最後

「無癮敗走」，「有人餘怒未息，印制（製）上述照
片張貼，還寫大字唱衰高佬，數臭民主黨。」不少網
民留言狠批林卓廷無恥抽水。「Felix Wong」說︰
「林生，選舉就黎（嚟）先黎（嚟）曝光下， 唔好
玩啦，對水客完全無野（嘢）做到，選之前講咩？」
「Samaul Sj」亦表示︰「呢個林卓庭，正×樣，山
竹（颱風）唔見人，水客阻街又無做到嘢，佢無呢份
工，實做乞衣（兒）！立法會攝位，搶鏡佢就做
足！」

有訴求唔見人 有功爭住領
「Lee Loa Mei」也說︰「平時市民有訴求就唔×
見人，一有功就爭住出嚟領。」
有人想為林卓廷辯解，但同樣踢爆他平時無做事。

「June Chan」謂︰「見過林議員多次係（喺）lee
（呢）條橋擺街站，不是第一日，好耐以前都間唔中
見過，我諗唔算騎劫。」
當日有份與林卓廷一起派傳單的民主黨社區主任林

子琼則留言稱，他們早一星期已決定要開街站，又謂
自己「無騎劫」，只是不希望「唔擺街站匯報工作」
云云。 ■香港文匯報記者 甘瑜

派唔關事傳單抽水 鴿廷騎劫「連儂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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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連儂牆」礙衛生 食環署會跟進

■陳肇始
香港文匯報

記者 攝

■反對派「狗咬狗」，貼圖嘲諷林卓廷。

■林卓廷
在「連儂
牆」前面
派唔關事
傳單。

油尖旺區議會主席葉傲冬拒絕在昨日會議
上討論由公民黨的余德寶，及前民協成

員林健文提出的、有關《逃犯條例》修訂相關
的議案，余德寶等20人就在會前抗議，高舉
辱罵性標語，更不斷高叫充滿粗言穢語的口
號。在油尖旺區民政專員蔡亮到場時，更被示
威者包圍、指罵。
在會議進入渠務署署長匯報的既定議程時的

議員提問環節，余德寶再要求討論修例相關議
題，其支持者在公眾席就不斷謾罵，葉傲冬只
得中止會議。

葉傲冬：已給表達意見機會
葉傲冬在接受香港文匯報記者採訪時解

釋，考慮到該議程與區議會性質不符，且特
區政府已多次就修例作出表態和回應，所以
沒有安排議程討論該議題，看不到反對派議
員和示威者有任何權利阻止正常議程的進行
和區議會的運作。
他表示，開會時自己遭受了很多粗言穢語和

辱罵性的人身攻擊，但仍給予示威者充分表達
意見的機會，並容忍他們的不恰當言辭，及再
三要求他們表達完意見之後不要再繼續擾亂會
議，但並未奏效，唯有中止會議。
葉傲冬強調，用不恰當的手段阻止區議會的

議程是不能被大眾接受的，旁聽席的示威者不

斷阻撓會議，在宣佈會議中止後，
示威者更堵塞了四樓樓層的進出
口，從旁聽的示威者的言辭和行為
上，可以看出，這是「反修例」的
戰火蔓延到了區議會。

孔昭華：應尊重主席決定
油尖旺區議員孔昭華指出，區議

會是根據議程討論議題的地方，應
該遵守秩序，至於議案是否應該在
區議會討論，議員應該尊重主席的
決定。
他表示，以前油尖旺區議會也有

一些市民來旁聽，也有過「舉牌」
的情況， 但如果沒有滋擾會議進程，主席都
會容忍，但這次的旁聽人士以謾罵的方式「旁
聽」，阻止會議正常進行，根本無法討論，主
席只能宣佈會議結束。
在葵青區區議會同日的會議上，前街工議員

周偉雄、民主黨的吳劍昇等提出討論有關撤回
修例的議案，有其他議員則要求討論就暴力事
件要求警方嚴正執法的議案，區議會主席羅競
成遂決定兩項議程均不批准討論。反對派議員
帶領約30人於會前抗議，旁聽席示威者在會
上互相指罵，場面一度混亂，羅競成只能宣佈
中止會議。

吳秋北：市民勿被反對派利用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工聯會會長吳秋北批評，
反對派到各區的區議會進行滋擾，搞亂了各區的
建設和民生，希望全港市民認清楚反對派的真
面目：他們不是到區內幫助市民改善生活、解
決問題的，而是去製造矛盾。他呼籲全香港市
民要理性，不要跟着反對派搞亂自己的社區，
也不要被其利用，當做他們搞暴力的掩護。

陳學鋒：所有事靠「圍堵」解決？
民建聯副主席、中西區區議會副主席陳學鋒

強調，區議會討論的議題要與區議會職能相
關，主席有權否決無關的議案，中西區區議會
的民主黨議員也提交文件，提議討論包括警權
在內的修例相關事宜。他當時就表示同意討
論，因為許多衝擊和暴力行為都發生在中西區
範圍內，所以討論修例並非與中西區無關，而
油尖旺和葵青的區議會是否需要討論修例相關
的議題，則要該區主席決定。
他表示，社會需要多元化的意見，但強迫別

人接受自己的意見，並非文明的做法，如果所
有事可以通過「圍堵」來解決，那就不用開會
了。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杜

思文）反對派繼續以「反修

例」為名，將政治爭拗帶入

社區，以政治凌駕民生。反

對派區議員在昨日油尖旺和

葵青區議會會議上提出的討

論《逃犯條例》修例相關的

議案被拒絕，即集結示威者

在區議會上示威更辱罵建制

派議員，甚至圍堵民政專

員，令區議會腰斬，許多民

生議題無法討論。不同區議

會議員，在接受香港文匯報

訪問時均強調，區議會的職

能以討論民生和給政府提意

見為主，而主席有權否決與

職能無關的議案，議員必須

尊重主席決定。

■葉傲冬強調，用不恰當的手段阻止區議會的議程
是不能被大眾接受的。

■反對派高舉辱罵性標語，更不斷高叫充滿粗言穢語
的口號。


